附件2：

2017年求职创业补贴审核要点

 一、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生

 1、《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以下简称“低保证”）年审的问题

（1）根据文件规定，低保证必须年审，考虑到很多地方2018年度的低保证年审工作尚未开始，因此，若申请学生的低保证2017年度或者2018年度已年审皆可（如发证注册时间是2017年或者2018年的，可以不用提供年审记录）。

（2）低保证须复印完整齐全，如毕业生本人姓名不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内，需附所在家庭完整的户口簿复印件（含第一页有地址的户主首页）。

（3）若毕业生既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同时也是低保家庭的毕业生，因低保材料涉及年审等问题，建议优先以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一项进行申请。

2、开具低保证明的情况

 （1）毕业生本人所在家庭实际上目前仍在享受低保，但是，低保证年度动态审核记录上2017年或者2018年未年审，则要提供低保证明原件。

（2）毕业生本人所在家庭实际上目前仍在享受低保，但是没有低保证，则要提供低保证明原件。

开具低保证明，若只提供村（乡、镇）开具的低保证明则一律不符合，必须提交所在县（市、区）民政部门新近开具、加盖公章的毕业生本人家庭目前仍在享受低保待遇的证明原件。证明上要有毕业生本人的信息，如果没有要提供完整的户口本复印件；若县（市、区）民政部门在村（乡、镇）开具的毕业生本人家庭目前仍享受低保待遇的证明上盖章也认定符合。

低保证明必须写清毕业生所在家庭目前仍在享受低保，或者有诸如“为2018年度低保对象”、“为我县（市、区）低保对象”等此类字眼。低保证明必须是新近开具的，不可用往年的证明。
 二、残疾毕业生

 残疾毕业生提供本人《残疾人证》复印件或所在县（市、区）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残疾证明原件一份，必须毕业生本人为残疾，若提供父母亲残疾证均不符合。

 三、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含生源地助学贷款）

 1、有《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的毕业生：

 有《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的毕业生均一律提交《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合同要复印完整。
    2、无《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的毕业生

已经提出申请，但没有《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的毕业生，由系部汇总名单，另填写《无助学贷款合同待审核毕业生名单》（附件4），就业办将统一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进行审核确认。《福建省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附件3）中关于无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的毕业生审核依据，统一填写“国家助学贷款证明”。

3、实际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但既无合同、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也无法查询到贷款信息的毕业生

由于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无法查询到所有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的贷款信息，上述毕业生须提供贷款银行出具的贷款证明原件。

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含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
提供本人所在县（市、区）扶贫部门出具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证明原件一份或《扶贫手册》复印件（需加盖当地扶贫部门的公章）。
五、特困人员毕业生

提供本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复印件或所在县（市、区）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人员证明原件一份。
